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真正保障舊制勞工。爰此建請勞動部，為保障 120 萬適用勞

退舊制之勞工，立即進行修改行政法令，要求企業應於一年

前便需足額提撥退休準備金，此外並加重違規企業之罰款，

最後應成立勞工退休準備金監督委員會，以達監督功能，特

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在勞動部加強稽查下，舊制勞工退休金累積開戶數已由 93 年 6 萬家成長至 102 年 16 萬家

，增加 163%，開戶率也由 14%提升到 60%，目前勞動部估計「應開而未開」之戶數約為

65,000 家。然而儘管開戶率提高，許多惡性公司卻只按月提撥勞工月薪總額最低要求 2%，

導致許多勞工退休後仍然領不到退休金，嚴重危害 120 萬勞退舊制勞工基本生存權益。 

二、事實上，針對勞退舊制部分，現行行政法令僅規定公司得於勞工月薪總額 2%-15%範圍內，

按月提撥勞工退休準備金，如果事業單位專戶餘額顯有不足，地方主管機關得要求其提高

提撥率。勞動部 102 年稽查 14,000 家企業，其中有 80 家未依規定提撥舊制準備金或是提撥

不足，但是對於上述違規企業，政府僅開罰 2 萬到 30 萬，如此沒有警惕性的罰鍰，實則是

過於消極，無法真正保障舊制勞工。 

三、建請勞動部，為保障 120 萬適用勞退舊制之勞工，立即進行下列檢討： 

1.將勞工退休金準備金提撥及管理辦法第 2 條提撥率規定，提升位階至母法規範。 

2.增訂應報事業單位勞工退休準備金監督委員會，以達監督功能。 

3.雇主應於年終時檢視其勞工退休準備金專戶提撥狀況，並預存未來一年之退休總金額，

如有不足應補足差額。 

4.未依上述規定提撥準備金之企業，除了加重罰款，亦應處以負責人有期徒刑，如此才能

有警惕效果，保障勞工權益。 

（四十九）本院盧委員秀燕，有鑑於過去近 20 年來，政府積極推動「子

宮頸抹片篩檢」，防範子宮頸癌的效果卓越，讓子宮頸癌的

發生率、死亡率逐年下降，今衛福部國健署，預計將政府提

供 30 歲以上婦女，每年一次免費抹片的篩檢政策，改為三年

才免費一次，將可能讓好不容易下降的子宮頸癌發生率再度

升高，危害我國婦女健康。本席相當關心婦女權益，認為應

維持現行每年免費一次之政策，特向行政院提出緊急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在台灣，子宮頸癌一直高居婦女癌症發生的第一位。每年台灣約有 2,000 例新增的子宮頸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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患者，約 950 人死於子宮頸癌；目前由於大力推廣子宮頸癌抹片篩檢，子宮頸癌的死亡率

有逐年下降的趨勢。子宮頸癌是婦女癌症中最容易早期發現的，子宮頸抹片檢查相當簡便

有效。只要早期發現，早期治療，子宮頸癌的治癒率是很高的。 

二、台灣婦產科醫學會已表態，不支持將每年一次的免費抹片篩檢改為三年才免費一次，並已

多次行文國健署，希望維持每年免費一次，因子宮頸癌的病變非常快，且不易察覺，往往

發現時已經惡化，使治癒率大幅降低，每年檢驗一次是希望能及早發現、提早治療。 

三、國健署防治組表示，拉長抹片篩檢間隔時間，是依照國際癌症研究協會的研究結果，認為

每年篩檢一次和每兩到三年篩檢一次的效果，降低癌症的累積發生率差異不大。但國外檢

驗作法，依據美國婦癌專家建議，是連續三年抹片正常後，抹片檢查的間隔時間才可以延

長。而非直接規定三年才篩檢一次，若貿然改為三年免費補助一次，可能影響民眾檢驗意

願，則好不容易下降的罹患子宮頸癌人數，將會再度回升！ 

四、國健署預計要召集專家針對是否將抹片篩檢改為三年一次進行討論，並已經開始在網站、

文宣等方面進行宣導，本席認為萬萬不可，因每年可免費一次的子宮頸抹片篩檢已行之有

年，為政府既定政策、頗具成效，並確實降低國內子宮頸癌機率，為了全體婦女同胞之健

康及權益著想，本席認為應維持現行每年都可免費篩檢一次之政策。 

（五十）本院丁委員守中，針對 228 連假期間台鐵電車線斷線事故顯見

危機處理疏失。本席要求交通部及台灣鐵路局以民眾的福祉為

前提痛定思痛，迅速檢討台鐵局高層管理幹部的有關責任，交

通部及鐵公路單位更當引以為戒，研擬規劃更新有關鐵路、公

路等運輸危機處理流程，以便危機發生時，各職司單位及人員

能依照危機處理流程，更加快速與彈性地調派人力、物力資源

，務必使危機對於民眾利益的損害降到最低，特向行政院提出

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台鐵於 2 月 28 日當天上午 8 時 37 分發生事故，從早上 10 點維修人員抵達事故現場起算至

下午 18 時民眾下班通勤尖峰時段為止，期間約計有 7 個多小時，按民眾申訴，感受不到台

鐵存在危機應變的有效作為。 

二、民眾申訴，基隆至新竹間各車站普遍沒有設置明顯的即時事故處理訊息公告，許多民眾進

站後才聽到月台或列車上廣播無法及時修復，只能聽由列車在軌道上停停走走，趕時間的

民眾遂被迫在最近的車站下車轉乘其他交通工具。 

三、台鐵局雖然願意退票為民眾負責，但 2 月 28 日晚間台北車站未能彈性增加處理民眾補退票

人力，民眾申訴在車站 B1 和 B2 等服務窗口都僅有 1 至 2 名排班人員，導致民眾在列車誤


